
宜蘭縣「大羅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1 年 8 月 3 日、4 日、5 日上午 10 時、下午 2 時

地點：羅東鎮展演廳（羅東鎮中興路 1 號）、五結鄉四結社區發展協會
（五結鄉光榮北路 198 號）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略）

主持人：林秘書長茂盛（部分場次由楊處長崇明代理）    紀錄：劉昭麟

壹、主持人宣布開會（致詞)：（略）                          

貳、報告事項：

一、本案刻正依據「訂正暨變更羅東都市計畫（部分工業區及保護區通盤
檢討）（配合大羅東地區治水防災系統計畫）」、「擬定羅東都市計
畫（治水防災國土復育促進地區）細部計畫」辦理「先行區段徵收地
區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例報核」作業，前於 107 年 12 月 24 日陳報予
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審議，並於 108 年 10 月至 110 年 10 月間
修正財務評估報告書，共計 7 次報內政部審議。

二、前經內政部於 110 年 11 月 8 日回復審查意見，本府即依土地徵收條
例第 10 條規定，準備召開兩次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等事宜。業於
111 年 1 月 12 日、13 日、14 日召開第一場公聽會，就本案規劃內容
再向民眾說明，並於本次 111 年 8 月 3 日、4 日、5 日第二場公聽會，
對於第一場公聽會民眾之陳述意見，說明回應及處理情形。

三、本案都市計畫自 107 年辦理第四次公開展覽及說明會後，民眾多次
陳情保留合法房屋，並依 110 年 4 月 21 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
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建議意見研擬執行方案，期使全案能夠順利推
動。

（一）都市計畫檢討及區段徵收審議程序同步進行

依 110 年 4 月 21 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第 3 次會議
建議意見，如有涉及都市計畫變更部分，建議得比照桃園航空城
模式，先於核定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例後，再另循都市計畫檢討
程序辦理，未來區段徵收計畫書報核時，則以重新審定之都市計
畫範圍及內容報送內政部審議。

（二）酌調本案都市計畫研擬排除區段徵收原則以保留合法房屋

本府依內政部 110 年 1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1100053764 號函說明
二（略以）：「查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 110 年 4 月 21
日第 3 次會議紀錄業已提及『有關眾多民眾陳情本案都市計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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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不合理部分，請縣府在不影響治水計畫，以及現況尚有可調整
空間之前提下，重新審視規劃內容，調整公共設施位置，並檢討
得剔除區段徵收範圍，以減少拆屋，消除民怨。』...」，並參酌 111
年 1 月 12 日、13 日、14 日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聽會後之民眾陳
述意見，據此考量合法房屋居住權益，在審決土地使用架構及區
段徵收公共設施用地不變的條件下，酌調本案都市計畫，以兼顧
規劃的合理性、區內民眾權益，並於 111 年 7 月 12 日本縣都市計
畫委員會第 221 次會議討論本案排除區段徵收原則、研擬調整都
市計畫方案等。

参、民眾陳述意見

本次公聽會經彙整民眾或團體之陳述意見（含現場未發言之書面意
見），概分類為都市計畫 29 案、開發方式 18 案、補償標準 13 案、分配
方式 6 案、儘速辦理 12 案、開發總費用 8 案及其他 10 案等 7 類，共計
96 案。經彙整各類型主要意見，回應內容分述如下：

一、都市計畫相關意見

（一）區內已無淹水情形，並無防洪治水之必要，不符合區段徵收之正
當性、合理性及急迫性，縣政府應重新檢討治水計畫、重新審視治
水計畫、都市計畫。

回應：

1、因羅東地區現存多條穿越市區之排水幹線(包括五結排水、廣興排
水、打那岸排水、十六份排水、月眉排水、冬螺排水及群英排水等)。
現今這些排水幹線係由早期灌溉排水路改建而成，因通水能力普
遍不足 2 年重現期距洪水標準，且未有市區排水負荷需求增加之
考量，復因道路交通與民眾需求而予以加蓋，致無法容納現況市
區降雨逕流。受限於市區排水路沿岸建物緊鄰，無法拓寬，另部
分已加蓋水路與道路共用，以現有排水幹線進行改善困難度相當
大，且改善效果有限。故本府辦理本區水利工程，係依據 98 年
「『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排水冬山河排水系
統規劃報告」及 104 年「宜蘭縣羅東地區水網規劃設計規劃報告」
之規劃成果辦理所列水利工程，目前接續爭取經費辦理工程中，
為了完善整治本區排水系統，本府持續逐年逐項向中央爭取經費
辦理，以改善羅東市區淹水情形。

2、本案區段徵收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業經 104 年 12 月 9 日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98 次大會審議，並由本府建設處就都
市計畫開發範圍續提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故本案以區段徵收
開發之急迫性、公益性及必要性實屬無疑。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
會第 915 次大會決議（略以）：「……本計畫案以防洪治水計畫
及健全都市整體發展需要，藉由區段徵收開發，以解決住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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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公共設施用地不足及大羅東地區長期淹水問題，將保護區
（面積約 100 公頃）及工業區（面積 1.4 公頃）檢討變更為都市
發展用地，本案之變更確有檢討變更之需要……以符合本計畫檢
討變更之合理性及必要性」、「本計畫案現況農業使用區域原具有
蓄洪功能，本計畫開發建設預期可減緩淹水問題，但也增加地表
逕流，因應氣候變遷面對短延時強降雨的型態」。

3、都市計畫規劃應以整體都市發展，全面檢討各地區之都市發展、交
通建設、公共設施等，旨案考量都市開發不應因其開發造成周邊
排水負擔增加及地表逕流之增加，以及配合周邊土地發展需求，
爰劃設該地區所需之公共設施，如公園、停車場用地等，其滯洪
量要能滿足 50 年最大日降雨量不發生水患之保護標準及洪峰時
期排放量不可增加下游負擔。

4、又治水防災並非個別看待單一筆或單一地區之土地，因個別土地
之地勢高低各有不同，為因應氣候變遷異常降雨，依據「逕流分
擔」及「出流管制」的概念，使公共設施能兼具有滯洪功能，由開
發區內土地一起負擔開發後之排水及豪大雨的地表逕流，讓雨水
不立即進入河川及排水系統，也不會以鄰為壑。故於本案開發之
公共設施用地（含公園、停車場、廣場、綠地及學校等用地），應
提供做為蓄滯洪空間使用，以提升國土耐災程度。

5、綜上，本案為解決羅東地區及冬山河中下游淹水情形，考量羅東
地區特殊水環境，以國土復育促進地區概念，因應氣候變遷，確
保大羅東地區在 50 年防洪頻率最大日降雨量仍能達到保護標準，
配合羅東水網計畫需求開辦區段徵收，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並藉由延續周邊道路系統，縫合都市計畫整體規劃，引導都市健
全發展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二）對於目前劃設的保留區範圍，因有實際生活空間上之需求，請縣
府調整保留區範圍，以更符合民眾需求。

回應：

1、本案範圍內部分建物，已依 111 年 7 月 12 日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討論案結果，於都市計畫（草案）劃設為第一種住宅區（附）或
第一種產業專用區（附），惟後續仍應經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2、另民眾陳述有關調整保留區範圍等意見，將視個案情形研擬納入
都市計畫調整方案，並提送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保留區為何要繳交代金？捐贈的 45%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會變更？
要捐贈 45%土地繳交代金不合理。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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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已於 107 年 1 月 16 日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 915 次大會審議通過，並遵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擬定細部計
畫，分別於 107 年 8 月 29 日、11 月 23 日、108 年 8 月 13 日、109 年
3 月 13 日於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204、206、210 次會議審竣
通過。

2、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略以）：「擬定計畫機關依第 26
條或第 27 條規定辦理都市計畫變更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
利關係人提供或捐贈都市計畫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建
築土地、樓地板面積或一定金額予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

3、又依本府於 107 年 9 月 25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都市計畫草案（業經
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 次大會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第一種住宅區（附）規定（略以） :「……第一種住宅區
（附）建築開發附帶條件如下：1.提出合法建築物證明者，建蔽
率不得超過 60%，總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原基地合法建築物使用
執照（含完工證明）之使用面積，或容積率不得超過 90%，但自
願捐贈 45%土地後，容積率得提高至 150%，捐贈土地得折繳代
金為之。2.無法提出合法建築物證明者，應捐贈（100%-本案區段
徵收抵價地報核比例）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捐贈土地後容
積率得提高至 150%。捐贈之土地得折繳代金為之。3.採整體開發
者，應依附錄二之一第一種住宅區（附）整體開發要點辦理，建
蔽率不得超過 60%，容積率不得超過 150%。…』（後續申請仍請
依公告發布實施版本為準），故已保障原有合法房屋者之居住權
益。

（四）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問題：

1、捐贈土地後，建築線如何退縮？捐贈土地 45%時，退縮建築線 3
米 6 的範圍是否包含在 45%內？

2、捐贈 45%土地得折繳代金，怎麼計算？代金的繳交時機？

回應：

1、依本府於 107 年 9 月 25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都市計畫草案（業經本
縣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 次大會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有關退縮土地規定（略以）:「建築基地退縮土地之管制規定
原則如下，（一）退縮土地僅供步道、基地出入車道、綠化、設置
或埋設用戶民生管線等相關設施使用，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退縮土地自道路境界線起算 2 公尺範圍內，其地面舖裝應
平整，退縮地上方應淨空，且須與相鄰建築基地退縮部分於平面
相銜接。（三）第一種住宅區（附）及第一種產業專用區（附）
之建築基地屬雙面臨路之角地依上開退縮規定無法合理配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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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得提請都市設計審議後酌予放寬」。

2、另有關繳納代金計算方式規定（略以）：「（一）代金為應捐贈土
地面積之市價。（二）市價計算應由申請人委託 3 家不動產估價
師，採其鑑價成果報告最高值，並不得低於開發當期公告現值之
1.1 倍。（三）代金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完成繳納」。（後續申請仍
請依公告發布實施版本為準）

（五）宜蘭縣人口負成長應重新審視都市計畫，且開發後建蔽率只有
60%，容積率只有 150%，應提高建蔽率、容積率。

回應：本案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已於 107 年 1 月 16 日經內政部都市計畫委
員會第 915 次大會審議通過，因應宜蘭縣總人口數減少、少子化、
建蔽率及容積率提高等議題，於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已有相關
討論。

（六）光榮陸橋影響單元 1 未來發展，是否一併考慮？

回應：光榮陸橋之土地範圍，未納入本案區段徵收範圍內，係屬羅東都
市計畫內道路用地，拆除與否涉及交通部鐵道局辦理宜蘭至羅東
鐵路高架綜合規劃案，本議題業已納入研議。

（七）應重新辦理公益性必要性調查。

回應：本案區段徵收公益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業經 104 年 12 月 9 日內
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98 次大會審議，並就都市計畫開發範
圍提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定，故本案以區段徵收開發之急迫
性、公益性及必要性實屬無疑。

二、開發方式相關意見

（一）建物要排除區段徵收。

回應：

1、本案範圍內部分建物，尚符 111 年 7 月 12 日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
第 221 次會議討論案初步同意之排除區段徵收原則，惟後續仍應
經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2、另民眾陳述建物仍要排除區段徵收之意見，將視個案情形研擬納
入都市計畫調整方案，並提送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二）我的持分全部，我不要劃為保留區，要參加區段徵收。

回應：民眾所陳意見將視個案情形研擬納入都市計畫調整方案，並提送
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三）我是地主，持分部分，保留區（新增排除區段徵收範圍）影響共
有人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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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保留區之劃設係為確保民眾之居住權益，依都市計畫排除原則，
若取得同一排除區全數土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
之同意，於本案區段徵收公聽會（協議價購後，區段徵收計畫書
報內政部審議前之公聽會）以前得申請參加區段徵收。

（四）單元一、十二是否會一起開發？仍會採用分期分區方式辦理嗎？

回應：本案前於 111 年 1 月份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聽會時，研擬規劃
採用分期分區辦理方式，惟於公聽會時民眾多有質疑，經考量整
體開發之公平性，目前不續採分期分區方式辦理。

（五）反對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

回應：

1、為根本解決大羅東地區淹水問題，本府提出水網計畫辦理本區水
利工程，依據 98 年「『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宜蘭縣管區域
排水冬山河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及 104 年「宜蘭縣羅東地區水網規
劃設計規劃報告」之規劃成果，作為大羅東地區重要排水治理工
程計畫。

2、已陸續完成冬山河上下游排水路改善工程，而本計畫於羅東鎮周
邊設置之水網，係位於該治水計畫之中游段，擬以「區段徵收」整
體開發之方式辦理，於工程完成後將與上下游排水系統銜接，以
發揮最大治水效果。

（六）劃設為保留區與納入區段徵收的差異？

回應：

1、劃設為保留區：

為維持開發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公平性，保留區土地倘維持原來
合法之使用，尚毋須完成附帶條件（捐贈土地或回饋代金）。惟
倘擬新建、增建、改建、變更使用用途等，應依本案都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2、納入區段徵收：

土地則可領取徵收補償費或參加抽籤配地以領回抵價地，地上物
之補償費，則按重建價格估定，依照「宜蘭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
改良物拆遷補償自治條例」等規定辦理。另納入區段徵收有稅賦減
免之規定：

（1）地價稅減免

a.辦理期間致無法耕作或不能為原來之使用而無收益者，其地價
稅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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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區段徵收辦理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 2 年。

（2）土地增值稅減免

a.被徵收土地領取現金補償或申請領取抵價地，均免徵土地增值
稅。

b.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稅減徵 40%。

三、補償標準相關意見

（一）抵價地比率只有 40%，要求提高抵價地比率。

回應：

1、區段徵收為具備「財務自償」特性之土地開發方式，於配回抵價地
作業辦理完竣後，藉由標售賸餘可建築土地挹注區段徵收基金，
以使財務評估可行。

2、本案都市計畫經本縣都市計畫委員會討論後，公共設施面積比率
仍維持 52.16%，及土地由保護區變更為可建築用地，土地使用強
度增加，在預估被徵收私有土地面積之 85%申請領回抵價地之假
設條件之下，為使開發案財務評估可行，抵價地比率訂為 40%，
可達財務平衡目標。

（二）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公告土地現值低，會影響徵收價格，要求土地
的徵收價格要能貼近市價，且建地、靠道路的土地應該要提高補
償費。

回應：

1、區段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30 條之規定，被徵
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2、由於每個人對於土地價格的認知，都不相同。因此，後續作法即是
由縣政府委託不動產估價師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
被徵收土地之價格後，再經宜蘭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之當期市價，並非以公告土地現值作為徵收補償地價。

（三）如何選擇申領抵價地或領取徵收補償費？

回應：

1、申領抵價地：

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自由選擇領取抵價地分配或
領取現金補償。申請領取抵價地者，被徵收土地之徵收補償費，
以個人為歸戶，將其名下各筆被徵收土地分別評估補償費後，合
併計算總補償費，並依應領補償費換算為權利價值辦理土地分配
作業，若符合所選分配街廓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利價值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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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選擇分配抵價地。若於申請領取抵價地後，並未參與分配者，
其所領取之補償費，改算回區段徵收公告時所計算之補償費為準。

2、領取徵收補償費：

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選擇領取現金補償，其被徵
收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以個人為歸戶，將其名下各筆被徵收土地
分別評估補償費後，合併計算總補償費後領取。

（四）之前進行地上物查估的後續？徵收補償價格應公開透明，可否告
知徵收價格？

回應：本案刻正辦理「先行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例報核」作
業，目前尚未完成徵收補償費查估，俟內政部核定徵收範圍及區
段徵收計畫書，並公告實施區段徵收後，依法令規定會通知每一
位民眾其被徵收土地及地上物的補償金額。

（五）我的建地上面有別人的房子，請問是不是照我所有的坪數徵收？

回應：應先視土地是否未納入保留區而定，後續將會就有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內之土地（不包含保留區內之土地），以個人為歸戶，將其
名下各筆被徵收土地分別評估補償費後，合併計算總補償費。惟
若有設定地上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將另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申請領取抵價地資格？

回應：本案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皆可選擇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以書
面申請發給抵價地。

（七）補償費查估應公平合理。

回應：辦理查估協議價購價格或土地徵收市價時，本府皆委託專業不動
產估價師依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等
相關規定進行土地市價查估，會蒐集並選取與本案用地範圍內被
徵收土地性質相同或相近、條件具有替代性之買賣實例，並依相
關規定比照桃園航空城等開發案之作法，剔除交易含有親友間交
易、受期待因素影響或受人為哄抬之交易等特殊情況之實例後，
再考量土地面臨道路種類、臨路情形、道路寬度、禁限建條件等因
素，進行估定本案用地範圍內土地之合理價格。若為查估土地徵
收市價，則須再經宜蘭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八）抵價地權利價值換算方式？建地被徵收後可以拿回多少比例？

回應：

1、本案的抵價地比率訂為 40%，是將徵收範圍內私有土地的 40%保
留給全部的地主領回，但是每一位地主實際領回的面積，不一定
都是原本土地面積的 40%，會依據其領取地價補償費金額所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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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利價值計算，並依地主自行選擇領回的抵價地街廓單價換算
其實際領回面積；因此，每位地主實際領回的土地面積，有可能
高於被徵收土地面積的 40%，也可能低於被徵收土地面積的
40%，端視每位地主選配土地位置而定，並非每一位地主都剛好
是 40%。

2、案例一：徵收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如建地土地
的徵收補償地價為每坪 3 萬元，其土地面積為 200 坪，經計算應
領補償費為 600 萬元，並經全區土地權利價值總額計算公式，假
設權利價值換算係數 1.2，換算為 720 萬元的權利價值，若選擇
開發後每坪 5 萬元的街廓，即可領回 144 坪的建地，個人領回的
抵價地比例百分比為 72%。

3、案例二：徵收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申請領回抵價地，如耕地土地
的徵收補償地價為每坪 1 萬元，其土地面積為 200 坪，經計算應
領補償費為 200 萬元，並經全區土地權利價值總額計算公式，假
設權利價值換算係數 1.2，換算為 240 萬元的權利價值，若選擇
開發後每坪 5 萬元的街廓，即可領回 48 坪的建地，個人領回的抵
價地比例百分比為 24%。

4、因此，對於土地所有權人領回抵價地之比例，將視被徵收土地之
個別條件，評估各宗土地之徵收補償地價，例如建地目的土地高
於農地，並依應領補償費換算為權利價值後，由地主自由選擇分
配土地，因區段徵收後各街廓面臨道路寬度、區位及地勢等條件
不同，各街廓評定單價各有高低，故配回之抵價地面積比例，會
因地主選擇分配區位的不同而有差異。

四、分配方式相關意見

（一）抵價地抽籤分配方式為何？抵價地可否分配於原土地位置附近、
或是分配於同路段？我的土地就在道路旁，是否可以原位置分配
土地？

回應：

1、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之土地分配方式不同，市地重劃採原位次分
配土地，區段徵收則是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規定以公開抽籤自由
選擇配地方式辦理。

2、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回抵價地，係依土地徵收條例相關規定
以公開抽籤並由土地所有權人自行選擇分配街廓方式辦理，因本
案開發範圍位於羅東都市計畫周邊，含括羅東鎮、五結鄉、冬山鄉
3 個鄉鎮之土地，於後續階段就符合土地徵收條例相關規定及土
地所有權人之意見，於抵價地分配工作，將研議採單元登記或街
廓登記方式辦理抽籤的可行性，以符合土地所有權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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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房屋被拆除後，是否有優先安置的規劃？

回應：

1、為確保民眾適足居住權，除了於都市計畫階段就合法建築物及部
分地區建物密集處，劃設保留區及專用區之外，並研擬規劃安置
街廓及建物拆遷救濟金、房屋補助、人口遷移費、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租金補貼，並已於本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良物拆遷補償
自治條例中，訂有特別救濟金之規定，期以妥善安置因受區段徵
收影響而須搬遷之民眾。

2、另為避免現住戶（含合法建物、未合法建物）於徵收後，致無屋可
居住之情形，並紓解因徵收造成之居住衝擊，本府已擬訂「安置
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草案）」，依照既有建物分布情形及
鄉鎮生活區域，擇條件相當的區位，規劃適當之安置街廓安置符
合資格之民眾，以確保居住權益。

3、本案前於 109 年 7 月至 10 月間就研擬之「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
要點（草案）」，分區分單元召開 6 場次說明會，並已依民眾意
見修正安置計畫內容。

（三）不同意在光榮北路旁劃設安置街廓，會影響我以後選配抵價地。

回應：安置街廓之劃設位置，係為確保拆遷戶民眾之居住權益，依既有
建物分布情形及鄉鎮生活區域，擇條件相當的區位規劃適當安置
街廓做為安置土地之用，實際數量及位置將於後續階段視申請安
置之建物數量、區位等條件，進行安置街廓調整；若安置後仍有
賸餘土地，將開放供其他土地所有權人選配。

五、儘速辦理相關意見

（一）請儘速辦理本案。

回應：

1、本府目前正積極辦理區段徵收之前置作業，並於 111 年 1 月 12 日 、
13 日、14 日及 111 年 8 月 3 日、4 日、5 日召開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希冀就本案規劃內容再向民眾說明，聽取民眾意見並獲致共識後，
再行報送內政部審議，俟內政部核定範圍及抵價地比例後，本府
即辦理土地及土地改良物協議價購會議、區段徵收公聽會，後續
再報送區段徵收計畫書予內政部審核，以期順利推展區段徵收進
度。

2、並依據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 110 年 4 月 21 日第 3 次
會議建議意見循桃園航空城模式，同步辦理都市計畫法定程序，
提本縣及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六、開發費用相關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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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水防洪費用應由政府負擔。

回應：

1、本府為爭取提高抵價地比例之空間，業於 109 年 10 月 30 日向經濟
部水利署提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6 批次防洪綜合治理工程」內爭取經費辦理

2、惟經濟部水利署於 110 年 3 月 30 日召開初審會議後，考量本案工
程用地取得時程未確認，礙於預算執行率，故未將本案納入核定；
本府將續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後續批次防洪綜合治理工程」爭
取經費，倘獲得中央補助經費，將挹注於本案財務計畫內。

七、其他相關意見

（一）本案資訊公開與疑問洽詢，並請提供徵收的進度時程。

回應：

1、本案最新執行進度與區段徵收相關資料，會即時依最新進度更新
至網頁，請至本府地政處首頁＞主題專區＞土地開發專區＞區段
徵收（網址：https://land.e-land.gov.tw）下載參閱，若仍有相關疑
義 ， 歡 迎 電 話 洽 詢 本 府 地 政 處 土 地 開 發 科 （ 03-
9251000#1213、1218 ）。

2、若須查詢本案都市計畫書、圖，請至本府建設處國土暨都市計畫資
訊網＞最新資訊公告＞公開展覽都市計畫，關鍵字搜尋羅東都市
計畫（網址：https://up.e-land.gov.tw）下載參閱，或電話洽詢本
府建設處都市計畫科（03-9251000#1418）。

（二）原有宜 31 線為 12 米計畫道路，是否考量一併檢討，將其道路一
併開發施作？

回應：本案都市計畫範圍已審定通過，本案納入宜 31 線部分路段，已
整體考量規劃開闢。

（三）建議於假日召開公聽會。

回應：本次公告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係依多數民眾需求、
各單元通知人數、分區分單元，以 3 天共 6 場次召開會議，利用
多場次辦理方式增加民眾參與機會。有關民眾建議於假日舉辦公
聽會等情，將於後續階段依民眾需求調整場次時間。

（四）有建物所有權狀就表示是合法建築物嗎？

回應：本府與委託不動產估價師於現場查估建物時，會就建物現況調查
是否為權狀登記之同一建物，以作為現況建物合法與否之判斷。

（五）重視民眾聲音與地主充分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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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1、為讓民眾充分瞭解本案都市計畫規劃內容及區段徵收作業進度，
除了於本府建設處、地政處網站公開相關資料，並由專人隨時回
應民眾電話洽詢及陳情案件。

2、本府前於都市計畫審議階段，即召開過 4 次「都市計畫公開展覽說
明會」，並在本案都市計畫主要計畫通過時，於 107 年 1 月 27 日
羅東文化工場召開「大羅東工保區訂正解編暨治水計畫政策說明
會」。

3、於 108 年 12 月 29 日羅東鎮展演廳辦理「羅東工保區解編進度說明
會」，並為了讓民眾瞭解安置相關事宜，於 109 年 7 月至 10 月間，
就研擬之「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草案）」，召開 6 場次
說明會，蒐集民眾關注議題與意見，並就民眾反應意見修正安置
計畫，包含「建物基地申請原位置保留分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
「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草案)」。

4、本次於 111 年 1 月份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聽會，於 8 月份召
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聽取民眾意見調整方案，以獲致
共識，俾利推動區段徵收進度。

5、若民眾仍有相關疑義，歡迎電話洽詢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若
有都市計畫相關問題，亦可洽詢本府建設處都市計畫科。

肆、散會：上午場約 12 時、下午場約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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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1-1 
都市

計畫 
郭○○ 34 111.07.20 陳情書 

北成段 2179 地

號 
6 

1.宜蘭縣羅東地區自冬山河排水網完工

後，即無淹水紀錄，況近年全球暖化

宜蘭雨量大減，致大小河川河牀幾近

乾涸，縣府確還假藉要治水防洪區段

徵收，羅東地勢最高的北城區、西邊

有羅東溪阻隔無水源。 

2.懇請內政部長徐國勇查明羅東地區近

年淹水記錄、地形地勢、年雨量、人

口增減，幫助宜蘭縣府建設會住宅，

即可避免官員強奪繳稅養官人民的財

產土地。前縣府假藉火車站要東移無

償徵收羅東火車站東邊民地29％受害

人民至今苦訴無門，標售的公地長出

了公寓大樓，因此縣府執意假藉治水

防洪目的就是搶奪人民的土地。 

並無淹水事

實 

重新檢討都

市計畫 

1.因羅東地區現存多條穿越市區之排水幹線(包括

五結排水、廣興排水、打那岸排水、十六份排水、

月眉排水、冬螺排水及群英排水等)。現今這些

排水幹線係由早期灌溉排水路改建而成，因通水

能力普遍不足 2 年重現期距洪水標準，且未有

市區排水負荷需求增加之考量，復因道路交通與

民眾需求而予以加蓋，致無法容納現況市區降雨

逕流。受限於市區排水路沿岸建物緊鄰，無法拓

寬，另部分已加蓋水路與道路共用，以現有排水

幹線進行改善困難度相當大，且改善效果有限。

故本府辦理本區水利工程，係依據 98 年「『易

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宜蘭縣管區域排水冬

山河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及 104 年「宜蘭縣羅

東地區水網規劃設計規劃報告」之規劃成果辦理

所列水利工程，目前接續爭取經費辦理工程中，

為了完善整治本區排水系統，本府持續逐年逐項

向中央爭取經費辦理，以改善羅東市區淹水情

形。 

2.本案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業經

104 年 12 月 9 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98 次大會審議，並由本府建設處就都市計畫開

發範圍續提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故本案以區

段徵收開發之急迫性、公益性及必要性實屬無

疑。依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915 次大會決

議（略以）：「……本計畫案以防洪治水計畫及健

全都市整體發展需要，藉由區段徵收開發，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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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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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決住宅需求問題、公共設施用地不足及大羅東地

區長期淹水問題，將保護區（面積約 100 公頃）

及工業區（面積 1.4 公頃）檢討變更為都市發展

用地，本案之變更確有檢討變更之需要……以符

合本計畫檢討變更之合理性及必要性」、「本計畫

案現況農業使用區域原具有蓄洪功能，本計畫開

發建設預期可減緩淹水問題，但也增加地表逕

流，因應氣候變遷面對短延時強降雨的型態」。 

3.都市計畫規劃應以整體都市發展，全面檢討各

地區之都市發展、交通建設、公共設施等，旨案

考量都市開發不應因其開發造成周邊排水負擔

增加及地表逕流之增加，以及配合周邊土地發展

需求，爰劃設該地區所需之公共設施，如公園、

停車場用地等，其滯洪量要能滿足 50 年最大日

降雨量不發生水患之保護標準及洪峰時期排放

量不可增加下游負擔。 

4.又治水防災並非個別看待單一筆或單一地區之

土地，因個別土地之地勢高低各有不同，為因應

氣候變遷異常降雨，依據「逕流分擔」及「出流

管制」的概念，使公共設施能兼具有滯洪功能，

由開發區內土地一起負擔開發後之排水及豪大

雨的地表逕流，讓雨水不立即進入河川及排水系

統，也不會以鄰為壑。故於本案開發之公共設施

用地（含公園、停車場、廣場、綠地及學校等用

地），應提供做為蓄滯洪空間使用，以提升國土

耐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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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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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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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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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5.綜上，本案為解決羅東地區及冬山河中下游淹

水情形，考量羅東地區特殊水環境，以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概念，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大羅東地區

在 50年防洪頻率最大日降雨量仍能達到保護標

準，配合羅東水網計畫需求開辦區段徵收，以確

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並藉由延續周邊道路系

統，縫合都市計畫整體規劃，引導都市健全發展

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1-2 
都市

計畫 
郭○○ 34 

111.07.20 陳情書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79 地

號 
6 拒絕強奪民地，堅持保留建物。 保留建物 

臺端所陳保留建物等情，尚符 111 年 7 月 12 日

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1 次會議討論案初步同

意之排除區段徵收原則，惟後續仍應經本縣及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1-3 
都市

計畫 

永琦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1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3地號 9 希望能原址分配原址保留。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2。 

1-4 
都市

計畫 
余○○ 1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111.08.16 陳情書 

五結段 859、

859-2 地號 
12 

1.房子保留為何要繳補償費，不合理，

每年有缴房屋税、地價税，不要像土

匪用搶的。 

2.公聽會內容宜蘭縣政府要屋主請 3 位

估價師估價，以採高價者 45%繳交代

金，陳情此金額%數不合理。 

3.宜蘭縣政府 45%以高價逼退，換湯不

換藥，合理嗎？ 

保留區為何

要 繳 交 代

金？要捐贈

45%土地繳

交代金不合

理。 

1.本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於 107 年 1 月 16 日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5 次大會審議通

過，並遵循主要計畫之指導擬定細部計畫，分別

於 107 年 8 月 29 日、11 月 23 日、108 年 8

月 13 日、109 年 3 月 13 日於本縣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202、204、206、210 次會議審竣通過。 

2.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略以）：「擬定

計畫機關依第 26 條或第 27 條規定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時，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

或捐贈都市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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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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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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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 

3.又依本府於 107 年 9 月 25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都市計畫草案（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

次大會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種

住宅區（附）規定（略以）:「……第一種住宅區

（附）建築開發附帶條件如下：1.提出合法建築

物證明者，建蔽率不得超過 60%，總樓地板面

積不得超過原基地合法建築物使用執照（含完工

證明）之使用面積，或容積率不得超過 90%，

但自願捐贈 45%土地後，容積率得提高至

150%，捐贈土地得折繳代金為之。2.無法提出

合法建築物證明者，應捐贈（100%-本案區段

徵收抵價地報核比例）之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捐贈土地後容積率得提高至 150%。捐贈之

土地得折繳代金為之。3.採整體開發者，應依附

錄二之一第一種住宅區（附）整體開發要點辦

理，建蔽率不得超過 60%，容積率不得超過

150%。…』（後續申請仍請依公告發布實施版本

為準），故已保障原有合法房屋者之居住權益。 

1-5 
都市

計畫 
李○○ 19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南昌段

1109-2、

1109-3 地號，

中福段 1277 地

號，群英段 70、

168 地號，中里

1、9、

10 

本建物屬合法建物房屋且臨路，本建物

有保存登記為二樓 RC 建築，本人希望

能原地保留。 

保留建物 

臺端所陳意見，將視個案情形研擬納入都市計畫

調整方案，並提送本縣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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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段 719 地號 

1-6 
都市

計畫 

林○○（林

○○○代

理） 

2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維揚段291地號 8 

主要請單位給我們一條生路，我們不能

離開這裡，請單位放過我們吧。原地保

留不要被徵收。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7 
都市

計畫 
李○○ 2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0、

2191、2200 地

號 

6 

1.本案保護區誤植(原為農業用地)，內政

部曾於 67/7/13 台內營字第 797947

號函釋：「都市計劃書圖不符，應以

計畫書所續內容為準」。內政部

68/3/13 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釋:「都

市計畫書圖不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

因於以訂正，......」 。縣府未依函示

辦理卻以區段徵收案方式辦理訂正，

這種「縣府犯錯未給國賠，再繼續瓜

分四成土地」，是全國獨有的徵收案

件。 

2.保護區內的建地原應是農業區甲建，

可申請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住

宅，區段徵收後不僅只有抵價地

40%，建蔽率 60%、容積率 150%，

這種開發後權益受損且容積率更低的

情況也是全國獨有的徵收案件。宣蘭

縣政府更漠視本案內政部開發範圍及

抵價地第二次會議紀錄，委員意見請

縣府釐清並針對此提出具體改善意

見。 

3.縣府以「合法建物得申請原地保留」，

重新檢討都

市計畫 
同意見編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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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懇請縣府說明「在禁建 55 年的情況下

區內能有幾間合法建物?」，據媒體報

導官員的房屋不用拆又是如何取得建

照?這是保障地主權益嗎? 

4.本次簡報內容彙整第一次公聽會

Q&A 及民眾陳述案件共 172 案，其

中儘速辦理佔 11.8%，惟當天同意與

不同意者均開放 5 人發言，其中不同

意者除發言外，亦有連署書面意見單

強烈表達「拒絕徵收」，請問縣府為

何沒有拒絕徵收之百分比數據? 

5.關於人口負成長的趨勢，簡報內容提

及本案都市計 畫主要 計畫已於

107/1/6 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

惟該會議紀錄記載「...，請從人口、地

區發展整體歷程及都市縫合等面向，

再加強論述本案所需住宅用地需求規

模之具體評估依據，以說明開發規模

之必要性，...」。且本案開發範圍及抵

價地第三次會議紀錄，委員提及『...

請將人口成長情形與本開發案必要性

做更詳細連結，俾審視其合理性。」。

請問這是審議通過嗎?簡報陳述人口

負成長，興辦計畫人口數卻高於現有

人口 1 萬餘人，如此計算之住宅及公

共設施密度合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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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6.本案開發目的為治水防災，惟區內無

一地點在 109 年「宜蘭縣水災危險潛

勢地區保全計畫」易淹水及近 3 年重

大淹水區位，縣府所提出(十餘年前)

的淹水照片，在第二次抵價地會議記

錄委員要求淹水分布圖應標註發生時

間點，已未能提供近年淹水照片，卻

用滿足 50 年治水標準，這樣高標準的

治水政策為何不做在易淹水地區?本

案顯已不符合區段徵收之正當性、合

理性、急迫性及落實土地公正義原

則、保護區誤植也已違反信賴保護原

則。 

7.本案歷次陳情資料，不論「同意」或

「不同意」共同的意見均是「解除禁

建」、「抵價地太低」，地主要的是

解除禁建，而非被徵收。 

1-8 
都市

計畫 

徐○○（徐

○○代理） 
3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7 地

號 
6 

故徐○○是敝人祖父，因未辦理過戶更

名，由我代表呈述，此屋已經歷四代人

(祖父、爸爸、哥哥、姪兒)。 

目前由徐○○、徐○○、李○○三人居

住，一家三口只有這間房屋可以遮風避

雨，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居住，徐○○、

李○○兩人均領有殘障手冊，沒有固定

收入，徐○○雖已成年，收入也只夠基

本生活開銷，沒有多餘的錢搬離，另外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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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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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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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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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租屋。 

這一間祖厝承載了徐家人百年的歲

月，我們不同意拆遷，也沒有能力搬離

這個住所。 

1-9 
都市

計畫 

袁○○（鐘

○○代理） 
3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1561 地

號 
5 

1.抵價地預試算領回 40%，目前規劃建

蔽率、容積率 60%、150%，非都市

土地甲、乙容積率才 180%，旁邊住

宅區 180%，我們原地主要住在原抵

價地容積率 150%，確實對原地主不

公平，重劃後區域有優良公共設施，

應設人口成長，其他旁鄉鎮人民應可

入住，但容積率卻降低。 

2.光榮陸橋影響單元 1 未來發展，是否

一併考慮。 

提高容積率 

光榮陸橋規

劃 

1.本案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已於 107 年 1 月 16 日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15 次大會審議通

過，因應宜蘭縣總人口數減少、少子化、建蔽率

及容積率提高等議題，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已有相關討論。 

2.光榮陸橋之土地範圍，未納入本案區段徵收範

圍內，係屬羅東都市計畫內道路用地，拆除與否

涉及交通部鐵道局辦理宜蘭至羅東鐵路高架綜

合規劃案，本議題業已納入研議。 

1-10 
都市

計畫 

國光汽車

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 

4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維揚段 1232 地

號 
7 

在治水方案中，規劃一條治水道路，將

我公司羅東保養場中間腹部區域橫穿

過，將保養場一分為二，分為北南二

區，該條道路正好切到保養場、維修場

區與洗車機位置，嚴重影響場內工安環

境與人員進出安全，且須重建兩旁道路

圍籬與相關設備，建置工程費很高，為

保持廠區完整性，建議將該條橫切場內

道路重新規劃於地號 1232 的最下方，

以圍繞地號 1232 的方式，再去連結兩

側地號 1233 與 1229-1 的道路。 

調整保留區

範圍 
同意見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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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1-11 
都市

計畫 
張○○ 4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五結段868地號 12 

很感謝縣政府各位長官團隊幫忙，讓我

們住家可以保留居住。建議新計劃案

中，我住屋側面新規劃一條道路，住屋

前厝角將截一角，是否可規劃修正避免

被截角，謝謝各位長官幫忙。 

調整保留區

範圍不要拆

屋角 

同意見編號 1-5。 

1-12 
都市

計畫 

1.莊○○ 

2.莊○○ 

3.莊○○ 

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171、

192、192-1、

198 地號 

9 

冬山鄉群英村 15 鄰冬山路三段 647 巷

8 號住地住宅。 

為合法房地建築。請原狀保留。不接受

徵收。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13 
都市

計畫 
莊○○ 3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168、

171、200 地號 
9 

房屋住址：冬山鄉冬山路三段 647 巷 6

號(合法房屋)，不同意徵收。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14 
都市

計畫 
莊○○ 3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168、

171、199 地號 
9 

合法建物、合法住家、堅持保留、住家

不同意被徵收。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15 
都市

計畫 
陳○○ 39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隆昌段854地號 2 

1.農舍周邊外圍留 2 米太少。 

2.考慮化糞池、台表、水表、瓦斯桶運

送、排水管(地下)。 

3.要求基本生活需求、基本活動空間。 

調整保留區

範圍 
同意見編號 1-5。 

1-16 
都市

計畫 
陳○○○ 4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59 地

號 
6 

我們居住的房子是已經住了 40 多年的

地上權(持續繳了 40 多年的地租給地

主)，我們想要有房子住。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17 
都市

計畫 

1.游○○ 

2.陳○○ 

3.邱○○ 

4.黃○○ 

5.游○○ 

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203、

2192、2187、

2187-1、2204

地號 

6 

1.中山路四段 408 號有一半建地被徵收

開路，實際上中山路四段 450 巷(通往

聖音幼稚園)本就有既有道路，且有設

置路牌，對面也有道路(廣興路 11 巷

通往冬山清溝路)為一小型十字路口。 

2.中山路四段 408 號與中山路四段 450

調整保留區

範圍 
同意見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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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巷距離約 100 公尺而已，所以是沒有

另行開路的必要性。 

3.若強行從中山路四段 408 號開路，勢

必要拆除民宅，實為擾民，且不顧人

民居住之權益。 

1-18 
都市

計畫 

陳○○(黃

○○代理) 
3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 2203 地號 6 

1.捐贈土地 45%時，退縮建築線 3 米 6

的範圍是否包含在 45%內。 

2.捐贈的 45%土地，所有權人是否會變

更。 

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問

題 

1.依本府於 107 年 9 月 25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都

市計畫草案（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

次大會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

退縮土地規定（略以）:「建築基地退縮土地之

管制規定原則如下，（一）退縮土地僅供步道、

基地出入車道、綠化、設置或埋設用戶民生管線

等相關設施使用，並得計入法定空地。（二）退

縮土地自道路境界線起算 2 公尺範圍內，其地

面舖裝應平整，退縮地上方應淨空，且須與相鄰

建築基地退縮部分於平面相銜接。（三）第一種

住宅區（附）及第一種產業專用區（附）之建築

基地屬雙面臨路之角地依上開退縮規定無法合

理配置建築時，得提請都市設計審議後酌予放

寬」。 

2.倘捐贈土地，則將捐贈予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

所，後續應依本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規定為準。 

1-19 
都市

計畫 
劉○○○ 5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53地號 8 

1.本都市計畫在民國 57、58 年前吳木

枝鎮長已規劃，當時羅東鎮人口(木材

集散)多，當今少子化，人口銳減，為

何擴大都市計劃? 

重新檢討都

市計畫 

並無淹水事

實 

同意見編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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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2.治水防災區段徵收羅東於我就讀初中

時淹水迄今未曾有，為何治水防災浪

費公帑，可請內政部瞭解，減少百姓

土地徵收。請考慮水田容納積水之可

觀，不要任意破壞水田，以致災害變

多，清理排水溝(暢通)。土地請向上利

用，增加住的考量，減少土地徵收煩

事。 

1-20 
都市

計畫 
劉○○ 5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3地號 9 希望能原址分配原址保留。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2。 

1-21 
都市

計畫 

賴○○ 

賴○○ 
59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62 地

號 
6 

因重度殘障無法自理，要拆我房屋，也

沒錢租房，那有辦法買房，求之放手，

希望保留。 

地上權人：因受不公平徵收：大羅東地

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而提出強烈抗

議，造成無家可歸。因本人弟弟重度殘

障、半身不遂，只有破舊矮房住，縣府

要拆我家房子，請都委會高抬貴手，可

憐我殘障人，我歲數也大無能力再買

房，請縣府幫幫忙。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22 
都市

計畫 
簡○○ 6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169、

170 地號 
9 

上述之土地為合法之建地，經由家族會

議，決議申請保留，不同意徵收。 
保留建物 同意見編號 1-5。 

1-23 
都市

計畫 
張○○ 4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50、51

地號 
11 

苗栗大埔後，土地徵收案，或是都市計

畫都要經過必要性跟公益性的討論，我

重新辦理公

益性必要性

本案區段徵收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業經

104 年 12 月 9 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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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們的救命法寶是公益性必要性沒有討

論，將來分回土地的時候，分不夠的時

候，會說土地不夠分，雙手一攤就土地

不夠，現在若不要求重做公必性的檢

討，我們就沒有機會了，要求內政部要

退回重做公必性的評估，按照表格重新

對地主到底合不合理做評估，若不這麼

做，就沒有機會了。 

調查 次大會審議，並就都市計畫開發範圍提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審定，故本案以區段徵收開發之急

迫性、公益性及必要性實屬無疑。 

1-24 
都市

計畫 
黃○○ 5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87、

2187-1 地號 
6 

代金的繳交時機？是改建房子大小的

時候才要繳嗎？若是繼承過戶時，變更

房子所有人的名字時要繳嗎？捐贈

45%土地得折繳代金，怎麼計算？捐贈

土地後，建築線如何退縮？ 

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問

題 

1.依本府於 107 年 9 月 25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都

市計畫草案（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02

次大會審議通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有關

繳納代金計算方式規定（略以）：「（一）代金為

應捐贈土地面積之市價。（二）市價計算應由申

請人委託 3 家不動產估價師，採其鑑價成果報

告最高值，並不得低於開發當期公告現值之 1.1

倍。（三）代金應於申請建造執照前完成繳納」。

（後續申請仍請依公告發布實施版本為準）。 

2.同意見編號 1-18。 

1-25 
都市

計畫 

呂議員○

○ 
1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長榮加油站對面，往羅東的方向不到

100 公尺，還要再開一條路，這兩個中

間才差 100 公尺，羅東有很多路口是這

樣，車禍頻繁，民眾提出，地政處要趕

快把這部分路段再調整。 

調整保留區

範圍 
同意見編號 1-5。 

1-26 
都市

計畫 

陳議員○

○ 
4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對於單元五簡小姐的陳情，縣府應再深

入了解，她申請的土地在徵收區內，應

再了解。現在有很多排除地區，第一次

調整保留區

範圍 
同意見編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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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公聽會後，新增排除有很多地方，許先

生說，我們本來同意，又把我的土地排

除在外，什麼時候可以完成？現在怎麼

辦？應再詳細了解。 

1-27 
都市

計畫 

羅東鎮民

代表會李

主席○○ 

6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治水防洪計畫，地政處跟建設處要討

論，縣政府都市計畫不符合民意。 

重新檢討都

市計畫 
同意見編號 1-1。 

1-28 
都市

計畫 

黃前副縣

長○○ 
5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現在新劃設約 30 處保留區，將來是不

是要繳回饋金，要繳多少，縣府要讓這

些地主知道，他們才知道選擇要不要參

加徵收，參加拿回 4 成，排除之後，土

地全拿回去，但是沒有白吃的午餐，要

繳回饋金的內容，縣府要說清楚。 

保留區繳交

代金規定 
同意見編號 1-4。 

1-29 
都市

計畫 
張○○ 4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保留區為何要繳交代金，應該說明清

楚。 

保留區為何

要繳交代金 
同意見編號 1-4。 

2-1 
開發

方式 

1.游○○ 

2.游○○ 

3.游○○ 

4.游○○ 

5.游○○ 

6.游○○ 

7.游○○ 

8.游○○ 

9.游○○ 

10.簡○○ 

11.游○○ 

3 

111.07.24 陳請書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1559、

1559-2、

1559-3、

1559-4、1561

地號 

5 
其他單元可被撤銷，單元 5 也請求撤銷

該徵收案，以求公平合法。 

排除區段徵

收 

民眾陳述仍要排除區段徵收之意見，將視個案情

形研擬納入都市計畫調整方案，並提送本縣及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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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12.游○○ 

13.游○○ 

14.游○○ 

15.游○○ 

2-2 
開發

方式 
簡○○ 64 

111.07.25 陳請書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1559-3

地號 
5 

1.申請排除區段徵收，興建社福機構。 

2.本人業已申請籌設宜蘭縣私立龍幼托

嬰中心，相關程序幾近補正完成，倘

無其他人為故意介入(如公務員圖利

他人或怠於執行職務)，本人即可合法

設立托嬰中心，且本人籌設之托嬰中

心肩負改善少子化之重大國家政策，

公益性顯然大於徵收案規劃之形塑公

園景觀視軸保留區，故請貴府予以排

除「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之徵收。 

排除區段徵

收 
同意見編號 2-1。 

2-3 
開發

方式 
余○○ 1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五結段 859、

859-2 地號 
12 因有嫌疑、財團掛勾我拒绝徵收。 

拒絕區段徵

收 

臺端所陳排除區段徵收等情，尚符 111 年 7 月 12

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1 次會議討論案初步

同意之排除區段徵收原則，惟後續仍應經本縣及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2-4 
開發

方式 
李○○ 2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0、

2191、2200 地

號 

6 拒絕徵收。 
排除區段徵

收 
同意見編號 2-3。 

2-5 
開發

方式 
常○○ 4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57、

2158 地號 
6 

1.單元 1 及單元 12 是否一併開發? 

2.同一地號為新增排除區，只部分排除

(因有建物)，請問對同地號共有人是否

產生影響。 

分期分區開

發方式 

保留區（新增

排除區段徵

1.本案前於 111 年 1 月份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公

聽會時，研擬規劃採用分期分區辦理方式，惟於

公聽會時民眾多有質疑，經考量整體開發之公平

性，目前不續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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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收範圍）影響

共有人權益 

2.保留區之劃設係為確保民眾之居住權益，依都

市計畫排除原則，若取得同一排除區全數土地所

有權人、地上權人及建物所有權人之同意，於本

案區段徵收公聽會（協議價購後，區段徵收計畫

書報內政部審議前之公聽會）以前得申請參加區

段徵收。 

2-6 
開發

方式 
張○○ 4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復興段472地號 4 

區內土地被劃作住一(附)使用，本人想

參加區段徵收，不想被排除。 

不要劃為保

留區，要參加

區段徵收 

1.臺端所陳意見將視個案情形研擬納入都市計畫

調整方案，並提送本縣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 

2.同意見編號 2-5。 

2-7 
開發

方式 

祭祀公業

法人宜蘭

縣游○○ 

49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27、

2128、

2128-1、

2128-2、

2128-3、

2128-4、

2128-5、

2128-6、

2128-7、

2128-8、

2128-9、

2128-10、

2128-11、

2128-12、

2128-13、

2128-14、

6 
本公業所有土地都要參加區段徵收，不

希望被排除。惟希望土地能原地發回。 

不要劃為保

留區，要參加

區段徵收 

同意見編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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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2128-15、

2128-16、

2128-17、

2130、2131、

2132 地號 

2-8 
開發

方式 
許○○ 5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隆昌段 880、

884、884-1、

884-2、884-3、

885 地號；復興

段 476 地號；群

英段 56 地號 

2、4、

10 

為何縣府將我們同意區段微收變成不

同意。本人位於工保區單元二隆昌段地

號 884 持份全部、884-1 持份全部、

884-2 持份全部、884-3 持份全部土

地，自從 107 年通過辦理區段微收，至

今 4 年多辦過多次說明會，縣府一直鼓

勵我們要參與同意區段徵收，本人也一

直同意參與區段徵收，但是由於路以東

有人反對不同意區段徵收，縣府為了顧

及民意及盡速開發為由，所以縣府這次

把他們依考量合法房屋公平性與居住

事實(新增排除區段微收範圍)，本人同

意縣府用心。但是我的土地上房屋已破

舊拆除，也無人居住及抗争且同意徵

收，為何剝奪我們同意參與區段徵收的

權利，也將土地納入本次(新增排除區段

徵收範圍)?且很多老百姓本來同意的，

都不知道被縣府私自更改為(新增區段

征收排除範圍)，打電話至縣政府詢问、

要我們以後自行整體開發，要是其中有

人不開發，我們怎麼辦?是不是要换成

不要劃為保

留區，要參加

區段徵收 

同意見編號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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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同意的人拉白條抗爭縣政府才会重視

嗎?請縣府重視我們的權益! 

2-9 
開發

方式 

1.游○○ 

2.陳○○ 

3.邱○○ 

4.黃○○ 

5.游○○ 

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203、

2192、2187、

2187-1、2204

地號 

6 

中山路四段早年因為道路拓寬，已被徵

收過，現如今又因為開路再行徵收，地

主權益大大受損，且無開路之必要性，

故不同意徵收案。 

不同意徵收 同意見編號 2-6。 

2-10 
開發

方式 

1.黃○○ 

2.賴○○ 
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1.中福段 1548

地號，群英段

11、11-1 地

號 

2.群英段

10-5、10-8

地號 

1、10 

87-111 年以前到現在都承租給博愛醫

院，國稅局都有納稅證明，有關單位可

查證。 

希望原地買回，我出路從站前南路 88

號做出入口，不想被原地徵收，請現場

勘查。 

如徵收每用營業損失如何補償(土地原

本就有 88 號門牌出入) 

不要徵收要

保留作停車

場使用 

同意見編號 2-1。 

2-11 
開發

方式 
劉○○○ 5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53地號 8 

土地在育英路旁，道路要拓寬 4M，是

否被徵收土地？ 

土地是否被

徵收 

群英段 253 地號土地，尚符 111 年 7 月 12 日本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1 次會議討論案初步同意

之排除區段徵收原則，惟後續仍應經本縣及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2-12 
開發

方式 
劉○○ 5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126地號 11 本人反對區段徵收。 

反對採區段

徵收方式開

發 

1.為根本解決大羅東地區淹水問題，本府提出水

網計畫辦理本區水利工程，依據 98 年「『易淹

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宜蘭縣管區域排水冬山

河排水系統規劃報告」及 104 年「宜蘭縣羅東

地區水網規劃設計規劃報告」之規劃成果，作為

大羅東地區重要排水治理工程計畫。 

2.已陸續完成冬山河上下游排水路改善工程，而



18 
 

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本計畫於羅東鎮周邊設置之水網，係位於該治水

計畫之中游段，擬以「區段徵收」整體開發之方

式辦理，於工程完成後將與上下游排水系統銜

接，以發揮最大治水效果。 

2-13 
開發

方式 
謝○○ 6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維揚段 1229-1

地號 
7 

單元七，區段徵收部分切入我家住宅門

口，影響大門動線出口及簡易車庫必須

拆掉。難道不能把大約 10 幾坪的部分

排除嗎？ 

影響大門出

入的部分排

除徵收 

同意見編號 2-1。 

2-14 
開發

方式 
田○○ 1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3、

2196、2198、

2199 地號 

6 

北成段 2198、2196、2199 等地號要

納入徵收，不要納入保留區，強烈要

求。 

不要劃為保

留區，要參加

區段徵收 

同意見編號 2-6。 

2-15 
開發

方式 
田○○ 1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7 地

號 
6 

北成段 2197 地號要納入徵收，不要納

入保留區，強烈要求。 

不要劃為保

留區，要參加

區段徵收 

同意見編號 2-6。 

2-16 
開發

方式 
游○○ 5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751、

753 地號；復興

段 459 地號 

4 
建築比照農業區，建築用地，全部排除

區段徵收才對。 

建築用地排

除區段徵收 

本案範圍內部分建物，尚符 111 年 7 月 12 日本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1 次會議討論案初步同意

之排除區段徵收原則，惟後續仍應經本縣及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 

2-17 
開發

方式 
陳○○ 3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2地號 9 

目前劃設保留區，若要參加區段徵收需

要全區地主同意，應該如何判斷要納入

或排除徵收？ 

劃設為保留

區與納入區

段徵收的差

異 

1.劃設為保留區： 

為維持開發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公平性，保留區

土地倘維持原來合法之使用，尚毋須完成附帶條

件（捐贈土地或回饋代金）。惟倘擬新建、增建、

改建、變更使用用途等，應依本案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納入區段徵收： 

土地則可領取徵收補償費或參加抽籤配地以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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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回抵價地，地上物之補償費，則按重建價格估

定，依照「宜蘭縣興辦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

補償自治條例」等規定辦理。另納入區段徵收有

稅賦減免之規定： 

（1）地價稅減免 

a.辦理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能為原來之使用

而無收益者，其地價稅全免。 

b.區段徵收辦理完成後，自完成之日起其地

價稅減半徵收 2 年。 

（2）土地增值稅減免 

a.被徵收土地領取現金補償或申請領取抵價

地，均免徵土地增值稅。 

b.領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其土地增值

稅減徵 40%。 

2-18 
開發

方式 
藍○○ 6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中里段729地號 1 

當初徵收寄了通知變成宗教用地，到底

有沒有要徵收，書面回答一下。 

土地是否位

於區段徵收

範圍內 

經查中里段 729 地號有納入本案區段徵收範圍

內，劃設為公園用地（公 25）。 

3-1 
補償

標準 
余○○ 1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五結段 859、

859-2 地號 
12 

媒體報導徵收案是官商勾结、圖利財

團，我建議近幾買進土地應分 30%，

10%補償给老地主老農民，因縣府誤植

52 年補償老地主、老農民應得 50%。 

提高抵價地

比例 

1.區段徵收為具備「財務自償」特性之土地開發

方式，於配回抵價地作業辦理完竣後，藉由標售

賸餘可建築土地挹注區段徵收基金，以使財務評

估可行。 

2.本案都市計畫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後，

公共設施面積比率仍維持 52.16%，及土地由保

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土地使用強度增加，在

預估被徵收私有土地面積之 85%申請領回抵價

地之假設條件之下，為使開發案財務評估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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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抵價地比率訂為 40%，可達財務平衡目標。 

3-2 
補償

標準 
林○○ 2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759、

760；復興段

439、442、

443、444、445

地號 

4 
區段徵收內範圍比照建地以及一般甲

種農業用地補償，方為合理。 
提高補償費 

1.區段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之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

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2.由於每個人對於土地價格的認知，都不相同。

因此，後續作法即是由縣政府委託不動產估價師

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查估被徵收土地

之價格後，再經宜蘭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之當期市價，並非以公告土地現值作為徵

收補償地價。 

3-3 
補償

標準 

1.游○○ 

2.游○○ 

3.游○○ 

4.游○○ 

5.游○○ 

6.游○○ 

7.游○○ 

8.游○○ 

9.游○○ 

10.簡○○ 

11.游○○ 

12.游○○ 

13.游○○ 

14.游○○ 

15.游○○ 

3 

111.07.24 陳請書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1559、

1559-2、

1559-3、

1559-4、1561

地號 

5 

1.按地徵收法：①可領現金②選擇配

地，如依上訴公告現值，縣府已大幅

調降，且有人利用媒體打壓價格，恐

會離實價更遠，徵收價低，意圖剝奪

地主領取現金之權益，非常不公平。 

2.本規劃案完全利用少數地主的土地，

負擔整體公共設施經費，縣府並無提

供任何經费的幫忙，也沒有與地主溝

通，僅政令宣尊，一意孤行，好地段

全部拿走，其餘按縣府指定區內再抽

分配 4 成給地主，很不合理。往後地

主又要面臨長期地價稅負擔及人口遞

減地價不成長的經濟壓力，地主已承

受縣府不當 55 年的保護區政策，又要

面臨強行奪取的手段。故陳情縣府給

予地主們一條生路，提高市價徵收價

提高補償費 

提高抵價地

比例 

1.同意見編號 3-2。 

2.同意見編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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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格及合理的原地分配，並提高土地分

配成數還予地主。減少地主長期損失

及符合土徵法給予選擇的權力，減少

民怨。 

3-4 
補償

標準 
林○○ 2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隆昌段841地號 2 

1.希望政府說明抽籤領地好或是領取補

償費好，何者為優? 

2.目前政府徵收補償費用擬定一坪多少

錢能知會地主? 

如何選擇申

領抵價地或

領取徵收補

償費 

徵收補償價

格應告知地

主 

1.申領抵價地： 

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自由選擇

領取抵價地分配或領取現金補償。申請領取抵價

地者，被徵收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以個人為歸

戶，將其名下各筆被徵收土地分別評估補償費

後，合併計算總補償費，並依應領補償費換算為

權利價值辦理土地分配作業，若符合所選分配街

廓最小分配面積所需權利價值者，皆可自由選擇

分配抵價地。若於申請領取抵價地後，並未參與

分配者，其所領取之補償費，改算回區段徵收公

告時所計算之補償費為準。 

2.領取徵收補償費： 

土地所有權人可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選擇領取

現金補償，其被徵收土地之徵收補償費，以個人

為歸戶，將其名下各筆被徵收土地分別評估補償

費後，合併計算總補償費後領取。 

3.本案刻正辦理「先行區段徵收地區開發範圍及

抵價地比例報核」作業，目前尚未完成徵收補償

費查估，俟內政部核定徵收範圍及區段徵收計畫

書，並公告實施區段徵收後，依法令規定會通知

每一位民眾其被徵收土地及地上物的補償金額。 

3-5 補償 柳○○ 29 11108 興辦事業計群英段175地號 9 建物拆遷補償於 108 年 11 月查估，但提高補償費 同意見編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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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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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標準 畫第二場公聽會 今年物價波動 30-40%，是否補償費用

要重估，以符合市況。 

3-6 
補償

標準 
劉○○ 5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126地號 11 

本人對區段徵收之補償方式及內容表

示不服理由如下： 

1.本人所有之土地位於台九線與光榮路

交叉路口(俗稱：黃金三角窗)，本應該

以該區段徵收之最高價格徵收，或以

台九線之價格徵收之，然而縣政府卻

僅以地籍所記載之光榮路(較低價格)

徵收，且兩者價格差距逾於一倍。 

2.故本人請求貴機關實際到場會勘，並

重新估價以符合實情之最高單位價格

徵收係爭土地。 

提高補償費 同意見編號 3-2。 

3-7 
補償

標準 
謝○○ 6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39 地

號 
6 

我的建地上面有別人的房子，請問是不

是照我所有的坪數，政府照所有坪數

收。 

土地上有建

物時，徵收土

地補償費的

計算方式 

應先視土地是否未納入保留區而定，後續將會就

有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不包含保留區內

之土地），以個人為歸戶，將其名下各筆被徵收土

地分別評估補償費後，合併計算總補償費。惟若

有設定地上權或耕地三七五租約，將另依相關規

定辦理。 

3-8 
補償

標準 
羅○○ 6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9地號 9 

本人的土地只有 50 坪，可否參加抽籤

(土地是臨大馬路旁)。 

申請領取抵

價地資格 

本案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皆可選擇於區段徵收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申請發給抵價地。 

3-9 
補償

標準 
陳○○ 3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2地號 9 

公設部分 52%抵價地 40%，沒有前瞻

計畫的經費，公必性不足，竟然沒有爭

取到前瞻，又將機六的部分，原來是住

宅區，分的比例會提高，變為機關用

地，抵價地就減少了。對整個案子有

提高抵價地

比例 
同意見編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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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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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利，對地主就無利。 

3-10 
補償

標準 
張○○ 4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50、51

地號 
11 

公設做 50%，物價都在上漲，民眾還可

以拿到 4 成嗎？剩下 8%要做工程，沒

辦法做啦！ 

提高抵價地

比例 
同意見編號 3-1。 

3-11 
補償

標準 

呂議員○

○ 
1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單元五，抵價地的部分，以現在的市價

換算權利價值，換算發回的土地，單元

五財團的那些人，假買賣把土地墊高了

那麼多，你們也用這樣子的價錢還給他

們嗎？對其他地主是不公平的喔？不

能以假買賣的價值算。 

補償費查估

應公平合理 

辦理查估協議價購價格或土地徵收市價時，本府

皆委託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

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等相關規定進行土

地市價查估，會蒐集並選取與本案用地範圍內被

徵收土地性質相同或相近、條件具有替代性之買

賣實例，並依相關規定比照桃園航空城等開發案

之作法，剔除交易含有親友間交易、受期待因素

影響或受人為哄抬之交易等特殊情況之實例後，

再考量土地面臨道路種類、臨路情形、道路寬度、

禁限建條件等因素，進行估定本案用地範圍內土

地之合理價格。若為查估土地徵收市價，則須再

經宜蘭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3-12 
補償

標準 
李○○ 1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47地號 9 

當初環鎮道路擴建的時候，土地只剩 50

坪，當初禁建，現在有納入範圍，這塊

地可以抽籤配地嗎？ 

申請領取抵

價地資格 
同意見編號 3-8。 

3-13 
補償

標準 
張○○ 4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民眾領回抵價地實際可能都不會是

40%。 

抵價地權利

價值換算方

式 

本案的抵價地比率訂為 40%，是將徵收範圍內私

有土地的 40%保留給全部的地主領回，但是每一

位地主實際領回的面積，不一定都是原本土地面

積的 40%，會依據其領取地價補償費金額所換算

之權利價值計算，並依地主自行選擇領回的抵價

地街廓單價換算其實際領回面積；因此，每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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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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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主實際領回的土地面積，有可能高於被徵收土地

面積的 40%，也可能低於被徵收土地面積的

40%，端視每位地主選配土地位置而定，並非每

一位地主都剛好是 40%。 

4-1 
分配

方式 

1.游○○ 

2.游○○ 

3.游○○ 

4.游○○ 

5.游○○ 

6.游○○ 

7.游○○ 

8.游○○ 

9.游○○ 

10.簡○○ 

11.游○○ 

12.游○○ 

13.游○○ 

14.游○○ 

15.游○○ 

3 

111.07.24 陳請書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1559、

1559-2、

1559-3、

1559-4、1561

地號 

5 

91 年當時劉縣長表示已承諾不遷移為

原則(就該區規劃)，按公正路邊依序分

配較不影響地主權益。而今僅單元 5 全

部強行被遷移非常不合理。且原地主

1559、1561 等地號皆為羅東運動公園

開發時已被大面積的徵收戶，故地主要

求先祖遺留的僅存一點土地能給予保

留，與其他單元同樣原地分配不遷移。 

原地分配 

1.區段徵收與市地重劃之土地分配方式不同，市

地重劃採原位次分配土地，區段徵收則是依土地

徵收條例相關規定以公開抽籤自由選擇配地方

式辦理。 

2.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配回抵價地，係依土地

徵收條例相關規定以公開抽籤並由土地所有權

人自行選擇分配街廓方式辦理，因本案開發範圍

位於羅東都市計畫周邊，含括羅東鎮、五結鄉、

冬山鄉 3 個鄉鎮之土地，於後續階段就符合土

地徵收條例相關規定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意見，於

抵價地分配工作，將研議採單元登記或街廓登記

方式辦理抽籤的可行性，以符合土地所有權人的

期待。 

4-2 
分配

方式 
王○○ 9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75、

2175-1 地號 
6 

強力主張:原地分配土地。 

原因:本人土地位於中山路四段，台 7 丙

線大馬路邊，若分配到遠馬路土地，則

權益將大受影響。 

所以強力主張:原地分配土地。 

原地分配 同意見編號 4-1。 

4-3 
分配

方式 
林○○ 2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180地號 9 

民國 60 幾年就已購買至今都尚未開

放，我們夢想在此地蓋房子，希望能原
原地分配 同意見編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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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地興建房屋，盡量不要用以地換地的方

式，因為我們這塊土地位於省道大路

旁，如果換地的話，我們的權益將受損

嚴重。 

4-4 
分配

方式 

1.吳○○ 

2.吳○○ 

3.吳○○ 

4.葉○○ 

5.黃○○ 

6.黃○○ 

7.黃○○ 

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維揚段 172、

173、174、

176、183、196

地號 

8 
建議另增一個選項「不換地、照原地徵

收、不加入抽籤行列」。 
原地分配 同意見編號 4-1。 

4-5 
分配

方式 
陳○○ 3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隆昌段860地號 2 

不同意設為安置街廓位置： 

1.單元 2 有建物部分，此次已修正 4 處

為新增排除。 

2.只有隆昌段中正路一段之鐵皮屋暫時

店鋪來安置，這裡屬住四需 2000 平

方公尺才能有權抽籤，我地徵收後只

有 1500 平方公尺不能抽住四，造成

原地屋主地段不公平的權力損失，建

議我可爭取抽籤單元二住四。 

3.雖現抵價地抽籤分配未定案，但希

望至少保障原地主在大路邊原位抽

籤機會，能原地分配。 

反對安置街

廓位置 

原地分配 

1.安置街廓之劃設位置，係為確保拆遷戶民眾之

居住權益，依既有建物分布情形及鄉鎮生活區

域，擇條件相當的區位規劃適當安置街廓做為安

置土地之用，實際數量及位置將於後續階段視申

請安置之建物數量、區位等條件，進行安置街廓

調整；若安置後仍有賸餘土地，將開放供其他土

地所有權人選配。 

2.同意見編號 4-1。 

4-6 
分配

方式 
陳○○ 3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232地號 9 

若要配地的時候，將來抽籤配地，人

序、地序籤，跨區十二單元都可以選擇

嗎？ 

抵價地抽籤

配地的位置 
同意見編號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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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意見 

5-1 
儘速

辦理 
吳○○ 1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維揚段1227-36

地號 
7 

請將縣都委會已經排除在外的土地，儘

快向內政部爭取審定通過，不予徵收。 
儘速辦理 

1.本府目前正積極辦理區段徵收之前置作業，並

於 111 年 1 月 12 日、13 日、14 日及 111 年 8

月 3 日、4 日、5 日召開興辦事業計畫公聽會，

希冀就本案規劃內容再向民眾說明，聽取民眾意

見並獲致共識後，再行報送內政部審議，俟內政

部核定範圍及抵價地比例後，本府即辦理土地及

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會議、區段徵收公聽會，後

續再報送區段徵收計畫書予內政部審核，以期順

利推展區段徵收進度。 

2.並依據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專案小組 110

年 4月 21日第 3次會議建議意見循桃園航空城

模式，同步辦理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提本縣及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5-2 
儘速

辦理 

林○（林○

○代理） 
2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37、

2138 地號 
6 希望速決。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3 
儘速

辦理 
林○○ 2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五結段 879、

882、883、888

地號 

12 請縣府能加速治水防災區段徵收。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4 
儘速

辦理 
林○○ 2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隆昌段841地號 2 

希望縣政府要有執行率效果，要有解決

問題的決心。有問題要解決，不要再拖

延處理。希望今年能把這一件治水防洪

計畫案完成。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5 
儘速

辦理 
常○○ 4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57、

2158 地號 
6 

本次草案圖有新增納入及排除區，請問

對本案開發進度是否產生影響?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6 
儘速

辦理 

張○○（趙

○○代理） 
4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南昌段 680、

680-1 及東安段
10、11 儘速辦理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27 
 

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1425 地號 

5-7 
儘速

辦理 
陳○○ 3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767地號 4 

1.本計畫區已經禁建快 60 年，羅東地區

已無土地可供公共建設，一旦遇雨則

淹水成災，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

失，亟需盡快通過，本治水防災區段

徵收，勿再拖延。 

2.本區地主之前因禁建多年，土地無法

規劃，造成公共設施付之闕如，道路

狹窄無法會車且常發生車禍，發生火

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通過，更遑論如

需急救，連救護車都無法進入，人命

關天，懇請給居民們安全回家的路。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8 
儘速

辦理 
蔡○○ 5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復興段 70、71、

74 地號 
3 

第二場公聽會完成後，請速進行完成區

段徵收。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9 
儘速

辦理 

呂議員○

○ 
1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從 107 年說要徵收到現在，已經很多年

了，這個過程，民眾的反彈很大，也很

感謝地政處一直在修正，今天看到的是

有比之前的反應好一點，我希望這次調

整是確定的，不要到選舉之後，又說財

務不平衡公設不足又要變更，對地主不

公平。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10 
儘速

辦理 

陳○○副

議長辦公

室魏主任 

4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副議長在外縣市，經過幾代縣長都在處

理這個案子，縣政府要儘速辦理。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5-11 
儘速

辦理 

黃前副縣

長○○ 
5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107 年的時候保護區的問題不能解決，

都市計畫書寫的是農業區，都市計畫圖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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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寫的是保護區，書圖不同，做更正為農

業區，再變更為住宅區公設，要用區段

徵收開發土地活化，得來不易，也因為

變成住宅區，土地面積會減少，看起來

是吃虧的，以大羅東發展來說，是相當

的重要，在公設裡面有南北水網，是很

漂亮的造景，治水防洪的計畫，辦了兩

場公聽會，地主有覺得不公平的地方，

縣府盡速處理，趕快落實。 

5-12 
儘速

辦理 
黃○○ 5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內政部何時會核准徵收？儘速辦理。 儘速辦理 同意見編號 5-1。 

6-1 

開發

總費

用 

林○○ 2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759、

760；復興段

439、442、

443、444、445

地號 

4 

治水防洪的經費應由中央負擔，因為地

主們禁建多年，已蒙受重大損失，卻只

能發回 40%抵價地，居然還要再負擔治

水防洪工程費用，十分不合理，應提高

發回抵價地比例。至於治水防洪費用應

依法由中央負擔不應由地主負擔。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1.本府為爭取提高抵價地比例之空間，業於 109

年 10 月 30 日向經濟部水利署提列「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第 6 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內

爭取經費辦理。 

2.惟經濟部水利署於 110 年 3 月 30 日召開初審

會議後，考量本案工程用地取得時程未確認，礙

於預算執行率，故未將本案納入核定；本府將續

提「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後續批次防洪綜合治理

工程」爭取經費，倘獲得中央補助經費，將挹注

於本案財務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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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6-2 

開發

總費

用 

陳○○ 3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767地號 4 

治水防洪為國家施政重大建設，地主區

段徵收已被徵收土地，若還要負擔工程

費，等於一頭牛被剝兩層皮，非常不合

理，應由政府負起責任，依法撥放工程

費用才合理。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6-3 

開發

總費

用 

林○○ 22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復興段441地號 4 

羅東地區治水防災，興辦事業計畫區段

徵收北水網的地方，剛剛看報告，北水

網的土地用地，土地所有權人免費提

供，工程費也叫地主提供，區段徵收九

項公設，沒有區域排水，要用政府預算

辦理才對，不能叫地主出，叫羅東鎮冬

山的人一起享受，不能叫地主出地又出

錢，無理。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6-4 

開發

總費

用 

游○○ 51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正段 751、

753 地號；復興

段 459 地號 

4 

防洪治水工程費，要包括治洪區的開

發，費用不能只有河道的工程，防水治

洪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不能只讓這些地

主負擔。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6-5 

開發

總費

用 

張○○ 4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50、51

地號 
11 

他們說要去中央申請經費，有無？零，

八年八千八百億，有沒有爭取到？沒

有！在在影響權益。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6-6 

開發

總費

用 

呂議員○

○ 
1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剛剛說南北水網的部份，有一直說要中

央爭取經費，要讓地主多拿土地回去，

剛剛處長說，若是一直在等這個，計畫

期程會延後，所有的事情要並行一起

做，你們有人去中央說此案的重要性

嗎？你們只是把紙本寄到中央而已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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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嗎？地上的首長要去中央拜託，才有這

樣的經費，這個部分，請地政處多推

動，最後還是希望這個開發早日完成。

今天下午看到很多民眾的發言，都是覺

得自己的權益受損太多，治水防災的部

分，南北水網，其實應該是要去中央拿

經費回來，這個經費就可以少負擔，這

些地主就可以拿更多的地回去，我們縣

府就是把計畫送到中央去，我們的縣長

應該要去中央拜會，這個開發的重要

性，對我們宜蘭的重要，錢才可以拿得

回來，不是只有計畫去，不去解釋，人

都在宜蘭，都在參加活動，這是很重要

的開發，她應該去說清楚，其他縣市為

什麼可以拿很多經費建設，這就是要會

做事的縣長，拜託處長要跟縣長說去中

央拿錢，這是所有民眾的權益。 

6-7 

開發

總費

用 

陳議員○

○ 
4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工程費一定要政府出資，水資處也有爭

取，但是無疾而終，南北水網的工程費

一定要讓政府出資，不能讓地主出，這

筆補助拿到的話，可以拿回更多的土地

比例。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6-8 

開發

總費

用 

羅東鎮吳

鎮長○○ 
6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保護區原先其實就是誤植的關係，是政

府機關的錯誤，這個問題不能加諸在地

主身上，工程款的部分，是整個大羅

東，包括五結、冬山，是政府應該要做

治水防洪費

用應由政府

負擔 

同意見編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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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的，地主已經把土地免費拿出做公設用

了，這個工程款，就不能再叫地主支

出，這個財政的計畫裡面，工程款應由

政府支出，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給立

委或中央一點壓力，讓親鄉的聲音被聽

到。 

7-1 其他 江○○ 13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群英段 191、

191-1 地號 
9 

對於本次排除的地號，應提供地主相關

資料。 

本案資訊公

開與疑問洽

詢 

1.本案最新執行進度與區段徵收相關資料，會即

時依最新進度更新至網頁，請至本府地政處首頁

＞主題專區＞土地開發專區＞區段徵收（網址：

https://land.e-land.gov.tw）下載參閱，若仍

有相關疑義，歡迎電話洽詢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

科（03-9251000#1213、1218）。 

2.若須查詢本案都市計畫書、圖，請至本府建設

處國土暨都市計畫資訊網＞最新資訊公告＞公

開展覽都市計畫，關鍵字搜尋羅東都市計畫（網

址：https://up.e-land.gov.tw）下載參閱，或

電 話 洽 詢 本 府 建 設 處 都 市 計 畫 科

（03-9251000#1418）。 

7-2 其他 何○ 1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中福段 1322 地

號 
12 

原有宜 31 線為 12 米計畫道路，是否考

量一併檢討，將其道路一併開發施作？ 

原有宜 31線

為 12 米計劃

道路，是否考

量 一 併 檢

討，將其道路

一併開發施

作？ 

本案都市計畫範圍已審定通過，本案納入宜 31

線部分路段，已整體考量規劃開闢。 

https://up.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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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7-3 其他 李○○ 20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段 2190、

2191、2200 地

號 

6 

懇請縣府比照之前解編進度說明會於

假日舉辦，近幾次相關會議均於上班日

辦理，為免不便及其子女因工作無法參

加，造成民意失焦，且因參加人數不

足，造成代表性不足，懇請縣府於假日

舉辦。 

公聽會召開

方式 

本次公告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係依

多數民眾需求、各單元通知人數、分區分單元，

以 3 天共 6 場次召開會議，利用多場次辦理方式

增加民眾參與機會。有關臺端建議於假日舉辦公

聽會等情，將於後續階段依民眾需求調整場次時

間。 

7-4 其他 張○○ 44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復興段472地號 4 

公聽會資料當場非以紙本分發，而是以

QR code 手機掃描；建議主動宣導 QR 

code 掃描。公聽會資料繁雜難完全理

解，只是唸過一遍，什麼也不會瞭解。 

本案資訊公

開與疑問洽

詢 

同意見編號 7-1。 

7-5 其他 
陳○○(黃

○○代理) 
3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北成 2203 地號 6 有房屋所有權狀就表示合法建築物嗎? 

建物合法之

判斷 

本府與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於現場查估建物時，會

就建物現況調查是否為權狀登記之同一建物，以

作為現況建物合法與否之判斷。 

7-6 其他 
林議員○

○ 
2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就此次公聽會，五結路有多次的協調，

縣府將該保留的保留，整個區徵要繼續

推動，對整個工保區的開發，是地方帶

動歡迎的步驟，當然這也是民眾共同樂

意配合，才可以盡善盡美，感謝縣府團

隊及現場民眾，讓地方的土地充分利用

有很大的幫助。五結路靠環鎮道路的部

份，有一段時間有相關的意見不一樣，

有擔誤一些時間，今日已經將此事做圓

滿的處理，民眾很滿意，腳步可以繼續

走，程序可以做更好的處理，徵收也是

要讓土地充分利用，讓市容更好，才有

土地開發的計畫，感謝團隊的努力。 

重視民眾聲

音與地主充

分溝通 

1.為讓民眾充分瞭解本案都市計畫規劃內容及區

段徵收作業進度，除了於本府建設處、地政處網

站公開相關資料，並由專人隨時回應民眾電話洽

詢及陳情案件。 

2.本府前於都市計畫審議階段，即召開過 4 次「都

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並在本案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通過時，於 107 年 1 月 27 日羅東文化工

場召開「大羅東工保區訂正解編暨治水計畫政策

說明會」。 

3.於 108 年 12 月 29 日羅東鎮展演廳辦理「羅東

工保區解編進度說明會」，並為了讓民眾瞭解安

置相關事宜，於 109 年 7 月至 10 月間，就研擬

之「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草案）」，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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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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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開 6 場次說明會，蒐集民眾關注議題與意見，

並就民眾反應意見修訂安置計畫，包含「建物基

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查作業要點(草案)」、

「安置土地抽籤及配地作業要點(草案)」。 

4.本次於 111 年 1 月份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一場

公聽會，於 8 月份召開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

聽會，聽取民眾意見調整方案，以獲致共識，俾

利推動區段徵收進度。 

5.若民眾仍有相關疑義，歡迎電話洽詢本府地政

處土地開發科，若有都市計畫相關問題，亦可洽

詢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7-7 其他 
簡議員○

○ 
65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公聽會一次又一次的溝通，縣府了解住

戶的民意，做有效的改變，房子可以保

留要感謝很多人，在之前討論的結果之

後，今日開會才會這麼順利，不然會有

白布條，剛剛提出的意見，厝角的部

份，還是宜 31 線的部份，都屬於個案

的，都可以再討論，期待工程進行順

利，讓地方發展。 

重視民眾聲

音與地主充

分溝通 

同意見編號 7-6。 

7-8 其他 

五結鄉民

代表會陳

副主席○

○ 

7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福興村每一位村民，感謝努力的議員們

及代表們，終於打拼多年之下，和平的

方式解決，努力的確實有結果，感謝村

長對福興村每一位大小的努力，也感謝

處長的幫忙。 

重視民眾聲

音與地主充

分溝通 

同意見編號 7-6。 

7-9 其他 
五結鄉民

代表會陳
6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這塊土地縣府很用心，土地要盡其用，

但是站在百姓角度來說，寸土寸金是我

重視民眾聲

音與地主充
同意見編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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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羅東地區治水防災區段徵收案 111 年 8 月興辦事業計畫第二場公聽會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回覆綜理表 

意見

編號 

意見

類型 
陳情人 

人陳案 

編號 
意見來源 地段地號 單元 

陳情理由 

(重點摘述) 

建議事項 

(具體建議) 
回覆意見 

代表○○ 們的，為什麼之前會有抗議，因為禁建

50 多年，對五結都市發展來說，這裡是

四通八達的路段，抗議是有效的，但是

剛剛好就好，也謝謝處長，有辦法完

成，要鼓勵一下。余小姐抗議，是因為

祖先留下來的土地，畢竟是土生土長，

十二單元的民眾不是刁民，只是欠溝

通，現在處理圓滿很好，大家一起同心

協助。 

分溝通 

7-10 其他 

五結鄉長

代表沈秘

書○○ 

8 
11108 興辦事業計

畫第二場公聽會   

目前大致上都圓滿，感謝貴處促成解決

五結路民眾抗議的問題，達成協議，公

共建設一定要做，也要以百姓安居樂業

為前提，鄉長有交代，五結鄉公所跟鄉

親同一立場。 

重視民眾聲

音與地主充

分溝通 

同意見編號 7-6。 

 

 


